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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血技术规范（2025 年版）

前 言

《临床输血技术规范（2000年版）》（以下简称2000年

版规范）自实施以来，对促进临床用血规范化管理、提高输

血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规范临床输血实践，

提高输血安全水平，根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我委组织相关专家对2000年版规范进行全面评

审，按照框架结构系统优化、适当提高规范要求和与卫生健

康行业标准相互协调的原则，修订形成《临床用血技术规范

（2025年版）》（以下简称本规范）。

本规范包括总则、患者血液管理、输血前评估与告知、

输血申请、输血相容性检测、血液出入库和库存管理、输血、

输血后评价、附则和附件，对临床用血全过程的关键控制点

规定了相应的管理和技术要求。

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

规范和标准，以及本规范的要求，结合具体工作实际，制定

与实施本机构临床用血技术操作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医疗机构科学合理用血，保障用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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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

办法》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工作。

第二条 血液来源于献血者的自愿无偿捐献，应当加以

保护，合理应用。

医疗机构应当全面实施患者血液管理。

第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临床用血管理制度，加

强临床用血全过程管理，建立有效的临床科室用血质量控

制、评价及公示制度，将临床用血作为临床科室医疗质量考

核的重要内容。

第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和临床用血需求设

置输血科或者血库，切实履行《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

规定的职责。

第五条 临床用血应当遵循不可替代、最小剂量和个体

化输注原则，紧急抢救用血时应当遵循生命权第一的原则。

第二章 患者血液管理

第六条 患者血液管理应当以患者为中心，遵守预防为

主和多学科联合的原则，制定管理和保护患者自体血液的诊

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

第七条 患者血液管理措施主要包括防治贫血、优化凝

血功能、避免或减少失血、自体输血、提高机体对贫血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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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代偿能力及严格掌握输血指征等。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履行本机构的患者血液

管理工作职责，患者血液管理由医师负责具体实施，医务、

质控和输血等部门负责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第八条 应当加强对患者贫血和出血的预防和治疗，降

低手术前患者贫血率。

第九条 输血方式包括自体输血和异体输血。鼓励和动

员符合条件的患者采用自体输血方式，自体输血包括储存

式、稀释式和回收式三种方法。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自体输血操作规程，明确责任分工，

保障患者安全。鼓励按照卫生行业标准《围手术期患者血液

管理指南》制定。

异体输血优先选择 ABO和 RhD同型输血，特殊情况可

选择相容性输血。医疗机构应当制定相容性输血的操作规

程。鼓励按照卫生行业标准《输血相容性检测标准》制定。

第三章 输血前评估与告知

第十条 输血前，医师应当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既往

史、失血情况与代偿功能、实验室结果和患者意愿等进行综

合评估，并在病历中记录。

无替代输血的治疗方法或已实施的替代输血治疗不能

及时有效纠正贫血和凝血功能障碍，且不输血可能影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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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时方可输血。必要时请输血科会诊，共同制定输血治疗

方案。

第十一条 在输血治疗前，医师应当向患者或其近亲属

充分告知输血治疗的目的、方式、必要性、风险以及替代治

疗方案等，取得其明确同意并签署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患

方拒绝输血治疗的，医师应当充分告知拒绝输血的风险，并

要求其书面签字确认；拒绝签字的，医师应当如实记入病历。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需要紧急输血且不能取得患者

或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被授权的负责人批

准，可以立即实施输血治疗，并记入病历。

第四章 输血申请

第十二条 医师申请输血前应当完成患者 ABO 和 RhD

血型初检、输血相关感染性疾病筛查，临床输血申请单填写、

审核完成后连同患者血液标本，于预定输血日期前送至输血

科或血库。

第十三条 各种原因导致失血性休克或严重贫血等，不立

即输血将危及患者生命安全时可启动紧急抢救输血。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紧急抢救用血管理制度和流程，明确

启动条件、时限要求和流程安排等，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紧急

抢救用血安全。

第十四条 患者开展治疗性血液成分去除、单采和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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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医师向输血科提出申请，输血科与相关科室医护人员

共同制定治疗和监护方案并实施。

第五章 输血相容性检测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质量

控制文件及操作规程。制定紧急抢救等特殊临床情况相容性

检测应急策略，保障安全输血。鼓励按照卫生行业标准《输

血相容性检测标准》制定。

第十六条 输血前应当进行输血相容性检测，用于输血

相容性检测的患者血液标本采集时间应当在输血前 3天内。

第十七条 采集输血相容性检测血液标本时，应当由两

名医护人员持贴好标签的标本采集管到床旁共同逐项核对

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病案号或其他唯一身份识别信息、

科别、病区和床号等信息，确认无误后采集血液标本，采集

完成后再次确认患者身份。

使用电子设备核对患者信息时，需口头再次核对。

用于血型初检和输血相容性检测的血液标本应当在不

同时间采集，紧急抢救输血时除外。

第十八条 由医护人员、经培训的专门人员或经过安全

验证的方式将临床输血申请单和患者血液标本送至输血科

或血库。

第十九条 输血科或血库接收标本时应当查验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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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申请单填写不规范、血液标本不符合标本质量要求（患

者自身因素导致的除外）或标本标识信息不准确、不齐全等，

应当拒绝接收，由临床科室重新填写、采集。

第二十条 患者输血相容性检测包括ABO血型正反定型

和 RhD血型复检、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等。紧急抢救输血时

可除外。

第二十一条 红细胞血型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等检测，

应当使用能检测出有临床意义的红细胞意外抗体的方法和

试剂。开展电子交叉配血的医疗机构，应当经过充分验证并

制定相应规程。

第二十二条 紧急抢救输血时，输血相容性检测方案应

当服从临床输血时限要求。

即刻输血且患者血型无法确认时，可立即发放 O型红细

胞和/或 AB 型血浆。发血单上标明“紧急-相容性检测未完

成”，血液发出后即刻开始输血相容性检测。

限时输血时，输血科或血库应当根据时限要求完成相应

输血相容性检测，及时发放血液。

第六章 血液出入库和库存管理

第二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本单位临床用血需求和

特点制定临床用血计划，确定血液安全库存量，建立血液库

存预警分级管理制度，优先保障紧急抢救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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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急救用血的前提下，医疗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

定，优先安排无偿献血者及其近亲属的临床用血。

第二十四条 血液入库应当认真核对验收并复检血型。

核对验收内容包括：血液运输条件、物理外观、血袋封

闭及包装、标签内容等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献血者血液成分应当进行 ABO血型复检，RhD 阴性的

献血者红细胞成分应当进行 RhD血型复检。

第二十五条 应当将血液按血型分别储存于专用储血设

备或专用储血设备的不同区域内，标识应当明显。应当配置

应急备用储血设备。

储血设备、温度控制和记录应当执行卫生行业标准《血

液储存标准》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输血科或血库应当对血液的出入库、验收

核对和取发血进行登记，血液出入库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出

入库日期及时间、患者姓名、病案号、科别、病区、血型，

献血编号或条形码、血液品种、数量、血型和出入库人员等。

血液出入库记录应当可追溯。血液储存应当符合血液储存要

求。血液出入库登记等有关资料的保存时限为血液使用后十

年。

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标准的规定，制定

输血科或血库感染防控制度，包括储血室和储血设备的定期

清洁消毒流程及血袋破损后处置措施等。

储血设备内严禁存放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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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指定医务人员负责血液的收

领、发放工作，血液取出后应当及时送达并保证血液质量。

为保证血液质量和避免浪费，一次发放红细胞不宜超过

2个单位，紧急抢救输血和大量输血时除外。

第二十九条 医务人员持取血凭证到输血科或血库取

血，取血与发血双方应当分别核对患者姓名、年龄、病案号、

血型和交叉配血结果，献血编号或条形码、血型、血液品种、

标示量、失效期、外观和数量等。核对无误后双方在发血单

上签字，血液方可发出。

发血单一式两份，一份由输血科或血库保存，一份入患

者病历。

使用其他方式取血与发血的医疗机构，应当经过安全验

证并制定相应规程。

第三十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血液一律不得发出：

（一）血袋标签脱落、破损、字迹不清；

（二）血袋有破损、渗漏；

（三）血液中有明显凝块；

（四）血浆呈重度乳糜状或暗灰色；

（五）血浆中有明显气泡、絮状物或粗大颗粒；

（六）血浆层与红细胞界面不清或交界面上出现溶血；

（七）红细胞层呈紫红色；

（八）血液过期；

（九）其他经查证不符合使用标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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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血液发出后，患者和献血者的血液标本在

2—8℃冰箱中保存应当不少于 7天。

第三十二条 血液发出后原则上不得退回。

若遇到特殊情况，发出的血液不需输注，为避免浪费血

液，在保证血液质量和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可按照本医疗机

构制定的退血制度和流程处置。

退回血液的制度中应当至少包含下列要求：

①血袋及标签完整无破损；

②血液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和环境控制要求；

③血液质量的核查要求；

④血液退回的时限；

⑤同一袋血液只允许退回一次。

第七章 输血

第三十三条 输血前，应当由两名医护人员核对发血单

及血袋标签各项内容，检查血袋有无破损渗漏、血液外观

质量是否正常及血液是否在有效期内等。

输血时，应当由两名医护人员到患者床旁，共同核对

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病案号或其他唯一身份识别信息、

科别、病区、床号、血型及交叉配血结果等，确认与发血

单相符，再次核对血液后，使用与血液成分相适宜的输血

器进行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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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子设备核对患者信息时，需再次口头核对。

第三十四条 血液中不得加入其他药物。需要稀释时，

只能使用 0.9％氯化钠注射液。

第三十五条 输血操作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操作规程。输

血速度应当根据患者年龄、病情和血液成分等决定。

第三十六条 大量快速输血、新生儿换血治疗及有高效

价冷凝集素的患者，可使用专用血液加温装置在输血过程中

加温。

第三十七条 执行输血操作的医护人员应当在血液输注

过程中监测和记录患者体温、脉搏、呼吸等体征，严密观察

患者，及时发现输血反应。监测和记录时间至少包括：

（一）输血前 60分钟内；

（二）输血开始后 15分钟内；

（三）输血结束后 60分钟内。

第三十八条 患者疑似发生输血反应时，应当立即处理

并做好记录：

（一）暂停输血，使用 0.9％氯化钠注射液维持静脉通

路，立即通知值班医师；

（二）核对患者身份、发血单和血袋标签等，检查正在

输注的血液成分外观；

（三）严密监测患者基本生命体征、观察患者临床症状

与体征，及时实施必要的检查、治疗或抢救措施；

（四）尽早报告输血科或血库，并配合输血科或血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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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原因调查，做好记录；

（五）判断是否为输血反应及输血反应的类型，明确原

因后再决定继续输血或终止输血；

（六）如终止输血，应当将血袋及剩余血液成分连同输

血器送至输血科或血库进行相关调查及原因分析。

第三十九条 疑为急性溶血性或细菌污染性输血反应

时，执行输血的医护人员应当立即终止输血，更换输血器，

使用 0.9％氯化钠注射液维持静脉通路；及时报告上级医师

和输血科或血库。

在积极治疗抢救的同时进行以下核对、检查和处理：

（一）核对患者身份、发血单和血袋标签等，检查正在

输注的血液成分外观；

（二）立即采集患者 EDTA抗凝和不抗凝血液标本，留

取尿液标本等，血袋中剩余血液应当及时送实验室检测；

（三）输血科或血库应当立即离心分离患者输血后采集

的血液标本，观察血浆颜色；核对患者及献血者 ABO 血型

和 RhD血型。将输血前患者血液标本、献血者血液标本、新

采集的患者血液标本和血袋中剩余血液标本，行 ABO 血型

和 RhD血型检测、红细胞血型抗体筛查及交叉配血；并行红

细胞直接抗球蛋白试验等；

（四）立即将患者输血后采集的血液标本行血常规、网

织红细胞计数、血浆游离血红蛋白、血清胆红素及肝肾功能

等检测，留取的尿液标本行尿常规及尿血红蛋白等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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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溶血反应发生后，必要时应当重复检测血常规、

网织红细胞计数、血清间接胆红素及红细胞直接抗球蛋白试

验等；

（六）如怀疑细菌污染，应当对患者外周血和血袋中剩

余血液进行细菌涂片检查和培养。

第四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输血反应处理流程及监测

调查报告制度。

患者发生输血反应后，用血科室的医护人员应当及时填

写输血反应回报单，反馈至输血科或血库。

输血科或血库应当定期统计、分析输血反应发生情况，

并上报医务部门。

第四十一条 输血完毕后的血袋应当由用血科室保存 24

小时后按感染性医疗废物处理。

第八章 输血后评价

第四十二条 输血治疗后，医师应当在 24小时内综合评

价患者输血治疗情况并记入病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血液

成分和剂量、输血过程描述、是否发生输血反应及处理方法

和输血治疗效果等。

如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应当与输血科或血库共同分析

原因并研究确定下一步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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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医务、质控和输血部门共同对临床科室合

理用血情况进行质量控制，定期开展质量评价、分析相关指

标并公示结果。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范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00年印发的

《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卫办医发〔2000〕184号）同时废止。

附件：临床输血常用记录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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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临床输血常用记录表单

本附件给出临床输血常用记录表单的要求，供医疗机构

制定相关表单时参考使用。

一、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

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机构

名称、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病案号、科别、病区、床号、

临床诊断、输血目的、拟输血成分或可替代输血的方法选择、

输血方式、输血前相关检查结果、输血风险及可能产生的不

良后果、签署时限、患者签署意见及签名、医师签名及时间

等。宣传无偿献血内容包括：感谢无偿献血者的无私奉献，

鼓励用血者在适当时机向周围亲朋宣传无偿献血、献血者权

益保障相关政策等。

二、临床输血申请单

临床输血申请单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机构名

称、可与采集标本关联统一的申请单编号或条码；预定输血

日期、预定输血成分、预定输血量；患者姓名、性别、年龄、

病案号、科别、病区、床号、血型、临床诊断、输血性质、

输血目的、输血史、孕产史、输血反应史、药物过敏史；患

者输血相关感染性疾病筛查结果、与申请血液成分相关检测指

标；申请医师签名、上级医师审核签名、申请时间及相关备

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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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输血取血单

临床输血取血单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机构名

称、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病案号、科别、病区、床号；

血型、血液品种、取血量；申请医师签名、取血者签名、取

血时间等。

四、发血单

发血单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机构名称、患者姓

名、性别、年龄、病案号、科别、病区、床号、血型、输血

性质；临床诊断；献血编号或条形码、血液品种、血量；复

检血型、交叉配血、抗体筛查及其他检查结果；复检、配血、

发血及取血者签名；配血、发血及临床接收时间等。

五、输血反应回报单

输血反应回报单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机构名

称、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病案号、科别、病区、床号、

血型、临床诊断；本次输注时间、输注血液品种、献血编号

或条形码、输血量；输血反应发生时间、输血反应类型、输

血反应临床表现、输血反应处理情况、报告时间、报告人、

备注等。


